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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李代花*

摘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产业低碳化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而发展低污染低耗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实现国家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 2005—2019年 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

分法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

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试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后结论依然成立；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试点政策能有效促进Ⅰ型大城市、高人力资本和高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非

资源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低碳政策的效果评估拓宽了思

路，为政府进一步完善低碳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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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和繁荣服

务业将成为新常态下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生产性服务业属

于价值链高端产业，具有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特征，其不仅会产生正向外溢效应，还能带动

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顾乃华，2010）。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0年、2012
年和2017年实施的三批低碳试点政策，其重点目标是降低碳排放，但降低碳排放仅体现了直

接减排的政策效果，而推动产业低碳化转型则是一种间接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长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典型的低碳化产业，能否在低碳试点政策中得到发展，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

自 2010年低碳试点政策实行以来，该政策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既有研究多从

政策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进行丰富的讨论，但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以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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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并未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第一，政策的环境效应。在试点政策的碳排放绩效方面，大部分学者基于双重差分法，研

究证明实行低碳试点的地区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戴嵘、曹建华，2015；周迪等，2019；
张华，2020；任亚运等，2020），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碳排放量在政策实施前后并未存在显著差异

（陆贤伟，2017），也有学者认为低碳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绩效存在区域异质性（董梅、李存芳，

2020）。在试点政策对空气质量影响方面，宋弘等（2019）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降低城市空

气污染。陈启斐和王双徐（2021）研究发现将低碳政策与服务业相结合可以有效降低空气污染。

第二，政策的经济效应。从宏观城市层面来看，低碳政策能够为试点城市提供可持续发

展的契机，对地方政府形成正向激励，有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Cheng et al.，
2019；佘硕等，2020；王亚飞、陶文清，2021；赵振智等，2021）。从中观产业视角来看，在“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背景下，低碳政策会对产业布局与结构产生影响，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逯进等，2020）。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低碳化发展

的中坚力量，而低碳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张海军等，2019；李
林红等，2019；徐佳、崔静波，2020；熊广勤等，2020；钟昌标等，2020）。

纵观上述文献，众多学者对低碳试点政策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较为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中

大多仅证实了低碳政策的直接减排效果，且研究对象多以火电业（李晖、尹瑞成，2022）、制造业

等高碳型行业为主，缺少对生产性服务业等低碳型行业的研究。在已有的基于城市层面考察

低碳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关系的研究中，陈启斐和钱非非（2020）采用双重差分法，以2010年首

批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进行了相关讨论，但仍存在一些空白点。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可能的创新为：将2010年、2012年以及2017年三批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采用渐进双重差

分法完整、准确识别低碳城市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净效应；将绿色技术创新和财政自

主权作为潜在机制，为低碳城市建设更好地发挥政策效能提供优化路径；考虑了城市规模、城市

特征以及城市类别带来的异质性效果，为政策制定提供差异化实施方案。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低碳城市试点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是一项综合性环境规制政策，旨在通过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完善低碳产业

体系，推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邵帅、李嘉豪，2022）。依据低碳

政策的综合性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殊性，本文考虑从“组成效应”“成本效应”以及“挤出效

应”探讨低碳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直接影响（陈启斐、钱非非，2020）。
首先，低碳城市试点作为政府着力解决我国当前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一项环保政策，大

力倡导在城市空间内发展低碳产业，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其最直接的政策效果（G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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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18）。胡亚男和余东华（2022）研究发现，低碳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制造业技术路径

转化的过程，创新主体通过技术路径由引进模仿转向自主研发，实现了绿色发展。而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顾乃华等，2006），并且

Markusen（198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能够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效率。

因此，依据“组成效应”，低碳试点政策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其次，低碳政策的执行必然会给地方企业带来成本冲击，面对同样的环境政策冲击，高碳

污染型企业需要增加更多污染防治投资或缴纳更多排污税，从而使得生产成本飙升（张红凤、

李睿，2022），造成环境成本对生产资源的挤出，最终降低高污染型企业的生产效率（王贞洁、

王惠，2022）。相反，生产性服务业所需的环境治理成本较低，在技术状况和供需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可以将更多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中，最终使得产出和利润率上升，较少受到因成本上

升导致利润下降的影响，从而以降低成本的方式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

低碳政策通过“成本效应”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低碳政策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试点城市的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

的碳排放目标和低碳工作实施方案，将碳排放目标分解至重点企业，并将工作实施方案上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逯进等，2020）。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承担高昂的“环境

遵循成本”，导致企业产量减少、利润降低，从而使得该类企业将从环境规制更为严厉的地区

转移出去（沈坤荣等，2017）。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工业生产对能源的刚性依

赖，控制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提高经济规模效益（杨校美等，2021），使得以生产性服务业为

代表的清洁型产业会承担更多的生产任务，占据更大的比重。此外，面对环境目标约束，地方

政府会产生“环境壁垒效应”，通过对新进入的企业进行筛选，禁止高污染的产业进入（余泳泽

等，2020）。不同于其他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具有低资源消耗和低环境污染的特征，还

能够扩大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吕政等，2006），以及推

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李平等，2017）。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低污染、低耗能、高效率、高产出

的自有优势，政府更加鼓励该类产业的发展。低碳试点政策通过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提高生

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进而促进其发展。

综合上述原因，提出假设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低碳试点城市的建设路径中明确强调，“发展低碳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低

碳城市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消费习惯的调整，需要政策法规的支持，更需要技

术创新的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本文考虑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可能渠道。

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两者关系中，学术界持有“遵循成本说”和“创新补偿说”两种对立

观点。基于“遵循成本说”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规制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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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由于环境规制将增加污染排放企业的单位排放成本，企业不得不将技术创新的资金转入

环境治理项目（Kemp & Pontoglio，2011），通过占用企业财务资源而挤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

资金，进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效应（刘金科、肖翊阳，2022）。Porter（1991）基于“创新补

偿说”则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这些创新将提高企业生产

力，抵消由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并且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聚焦本文研究主题，

绿色技术创新对低碳政策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将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论述。

低碳试点政策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一种综合型环境规制手段，国家会给获批

为试点城市的地方政府提供财税激励和专项资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税激励倾向于提供

给清洁型企业，从而为该类企业的绿色创新提供资金来源，也激励创新主体开展绿色技术研

发与应用活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并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在此激励下，低碳政策对企

业创新活动产生的“补偿效应”大于“成本效应”，为创新活动孕育了可持续的环境，由此实现

“波特假说”（龚星宇等，2022）。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了获得长久利益，其专项资金倾向于对

清洁型企业投资，减少对污染型企业投资，鼓励金融、信息、科技等高技术清洁型企业的发展，

从而试点城市会吸引更多清洁型产业的外商投资，使得本地企业转向绿色技术创新以进行清

洁生产（Jiang et al.，2020）。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能有效通过促进能源集约利用以及减少

污染排放等方式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加快清洁化产业的发展；利于推

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向清洁型行业转型升级（原毅军、陈喆，2019），由传统的高度依赖资本及劳

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代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投入为代表的集约型发展

模式（孙林、周科选，2020；关宇航等，2021）。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资本深化的过程，要

素投入不仅仅停留于物质资本阶段，技术、知识以及人力资本才是其发展所依赖的要素（刘志

彪，2005），绿色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能够吸引人才集聚、吸引优质资源进入，从而优化要素市

场配置，进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低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路径见图1。

图1 低碳城市试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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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22年第3期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由于每一批试点的城市和时

间都不相同，仅靠传统双重差分法无法识别出政策净效应，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采

用的渐进双重差分模型（Beck et al.，2010），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具

体模型设定如下：

lnserit = α0 + α1DIDit + ρXit + μi + γpt + εit （1）
模型（1）中，lnserit 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衡量指标，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ln serit 代表 t 年 i 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DIDit 为虚拟变量，若城市 i 在 t 年属于低

碳城市则 DIDit =1，反之则为0。 Xit 为一系列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控制变量；μi 为城市固定

效应，用以控制城市层面不随时间改变的不可观测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γpt 为省

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郭峰、熊瑞祥，2018），用来控制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

不可观测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ε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为 α1 ，若

α1 ＞0 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此外，为了使得估计系数更可

信，本文在城市、年份层面进行二维聚类调整（李青原、章尹赛楠，2021）。
（二）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其中，低碳试点城市数据来源于国家

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以及CSMAR数据库。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和量纲问题，

将数据中的绝对数均取对数处理；所有名义变量均采用对应价格指数统一折算为以 2005年
为基期的固定价格；将数据缺失严重的部分地级市剔除，最终得到中国2005年至2019年286
个地级市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2.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与生

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陈启斐、钱非非，

2020）。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2019）》的分类标准并参照大多学者的做法，将14类细分服务业中的6类归为生产性服务业，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

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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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 t 年实施低碳政策的城市 i 作为低碳试点城市。其中第一

批试点启动于 2010年 7月 19日，包括广东、辽宁等五省和天津、重庆等八市；第二批开始于

2012年 11月 26日，包括海南省和北京、上海等 28市；第三批实施于 2017年 1月 7日，包括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等 45个城市。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缺失的影响，实际作为实验

组的第一批试点城市共计43个，第二批共计30个，第三批共计45个。另外由于第二批试点

实施时间接近年末，考虑到政策滞后效应，因此本文将启动时间定义为 2013年（龚星宇等，

2022）。

（3）控制变量。基于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如下几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实际

人均GDP的对数衡量（李平等，2017）；城市化水平（余泳泽、潘妍，2019），用城镇人口与地级市

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用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与地区年末总人数的比值衡量；城市

规模，用地级市年末总人口衡量（逯进等，2020）；政府干预度（逯进等，2020），用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内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科教支出（余泳泽、潘妍，2019），用科学支出与教育支出占财

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产业政策，以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为主 ，2014年以后，政策变量取为 1，否则为 0（朱相宇、彭培

慧，2019）。
（4）中介变量。考虑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绿色专利能直观反映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的产出（徐佳、崔静波，2020），本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予以衡量。

文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生产性服务业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总人数

人均生产总值

城市化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城市规模

政府干预度

科技教育支出

产业政策

绿色发明专利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变量符号

lnser1

lnser2

pgdp

urban

human

scale

deg_gov

sci_edu

policy

invent

utility

样本量

4279
4286
4267
3115
4279
4289
4278
4279
4290
4289
4289

均值

0.303
1.849
10.361
46.572
0.016
5.859
0.192
19.38
0.4

3.557
3.824

标准差

0.111
0.846
0.775
19.266
0.022
0.725
0.227
4.616
0.490
1.918
1.827

最小值

0
0

4.595
7.667
0
0
0

1.581
0
0
0

最大值

3.235
6.057
15.675
100
0.131
8.137
6.041
49.74
1

10.182
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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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

应用DID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考虑到低碳试点政策是分批次进行，城

市组别会随政策的实施批次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做法（Beck et al.，2010；孙天

阳等，2020），通过“事件分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采用如下估计式：

lnserit = α +åk = -3

3 βk ´Di t0 + k + μi + γpt + εit （2）
其中, Di，t0 + k 是一系列的虚拟变量，表示低碳城市试点开始实施的第 k 年。本文选择政策实

施前三年和实施后三年进行检验，结果如图2（a）、2（b）所示，图2（a）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

占比的平行趋势检验，图2（b）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值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

在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之前样本处理组与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后均正向显著，

证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a） （b）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2. 低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表2为基准回归结果，（1）（2）列是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结果，（3）（4）列是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1）（3）
列是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4）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由（2）（4）列可以看到回

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假

说1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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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准回归结果

DID

pgdp

urban

human

scale

deg_gove

sci_edu

policy

常数项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1）
0.020***
（0.01）

0.299***
（0.00）

是

是

4279
0.644

（2）
0.016**
（0.01）
0.003

（0.01）
0.005

（0.00）
0.196*
（0.12）
-010

（0.02）
-0.013**
（0.00）
0.001

（0.00）
0.017

（0.015）
0.31**
（0.14）

是

是

3092
0.762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值

（3）
0.104***
（0.03）

1.827***
（0.01）

是

是

4286
0.938

（4）
0.098**
（0.04）
0.031

（0.03）
0.007

（0.00）
0.533
（0.5）
0.261

（0.19）
-0.065
（0.02）
0.005*
（0.00）
0.258***
（0.076）
-0.14

（1.13）
是

是

3093
0.946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和*** 分别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PSM-DID检验

低碳试点是由各省（市）自主申请，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考虑（张红凤、李睿，2022），

国家对试点城市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鉴于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消除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Heckman，2001）。运用PSM-DID方法时，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通过是否为

低碳城市的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将得分最接近的城市作为

对照组。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前，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以验证数据是否适合做PSM分析，

本文采用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城市规模、政府干预度和科技教育支出6个

李代花：低碳城市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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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测变量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进行匹配，各协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

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经匹配后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证明本文采取PSM-DID方法是合理的。本文分别采用一对二近邻匹

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法进行估计，PSM-DID的结果如表4所示，DID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

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低碳试点政策仍能显著提高城

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可初步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3 PSM-DID平衡性检验

变量

pgdp

urban

human

scale

deg_gove

sci_edu

匹配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实验组均值

10.397
10.394
51.101
51.95
0.022
0.022
5.940
5.938
0.164
0.165
19.887
19.890

控制组均值

10.202
10.358
43.435
51.329
0.107
0.023
5.890
5.914
0.184
0.164
19.533
19.83

t值
6.76
1.16
13.17
0.83
14.9
-0.63
1.85
0.98
-2.75
0.05
2.03
0.36

P值

0.000
0.246
0.000
0.407
0.000
0.530
0.064
5.938
0.006
0.957
0.043
0.720

表4 PSM-DID检验结果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近邻匹配

（1）
0.018**
（0.01）

是

是

是

3081
0.761

（2）
0.101**
（0.03）

是

是

是

3082
0.946

半径匹配

（3）
0.016**
（0.01）

是

是

是

3056
0.755

（4）
0.094**
（0.03）

是

是

是

3057
0.943

核匹配

（5）
0.017**
（0.03）

是

是

是

3081
0.735

（6）
0.100**
（0.05）

是

是

是

3082
0.940

2. 排除相关环境政策

在估计低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政策影

响的干扰，使得低碳城市政策的估计效应产生高估或者低估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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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自 2010年起基于城市层面的大型环境政策，包括 2010年起实施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试点政策、2012年起实施的官方 PM2.5监测政策以及 2013年起实施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政策（宋弘等，2019），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这三项政策的虚拟变量与时间线性趋势的

交叉项，从而控制相关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结果如表 5第（1）（2）列所示，DID 系数较

基准回归有所降低，说明基于地区的环境政策会有影响，但结果依然显著，不影响本文结论

的可靠性。

3. 考虑城市基准变量

运用双重差分最理想的情况是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选择是随机的，但由于不同城市

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基准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原本存在于城市

之间的差异会随着时间趋势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结果

的偏差。为了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交互效应的做法（Cheng，2018），将是否为经济

特区城市、是否为省会城市以及是否为“两控区”城市这三个基准因素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叉

项加入基准回归，从线性角度控制了城市之间本身存在固有特征差异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

响。结果如表5第（3）（4）列所示，DID 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考

虑城市基准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

表5 其他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

DID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样本量

R2

三个政策影响

（1）
0.013*
（0.01）

是

是

是

3092
0.764

（2）
0.064**
（0.03）

是

是

是

3093
0.948

城市基准变量影响

（3）
0.014*
（0.01）

是

是

是

3092
0.764

（4）
0.065*
（0.03）

是

是

是

3093
0.948

4. 安慰剂检验

本文进一步利用随机模拟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Liu & Lu，2015），对实验组样本和政

策实施的时间均进行随机选择。具体来说，首先在所有城市中随机抽取43、30、45个分别作

为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的虚拟试点城市①；其次从 2005—2019年随机抽取三年作为虚拟

的低碳政策实施时间。重复此过程 500 次，从而分别得到以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生产性服务

①三批随机选择的虚拟试点城市是根据实际的三批低碳试点城市数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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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人数绝对值为因变量的估计系数。检验结果如图3（a）、3（b）所示，其分布均在0附近，

近似于正态分布，并且安慰剂检验的系数显著异于基本回归的系数，因此可以排除其他不可

观察特征的影响。通过以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本文估计结果十分稳健。

（a） （b）
图 3 安慰剂检验核密度分布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从前述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那么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了验证前文的假设，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角度，实证

检验低碳试点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lnserit = α0 + α1DIDit + ρXit + μi + γpt + εit （3）
Mit = β0 + β1DIDit + ρXit + μi + γpt + εit （4）

lnserit = δ0 + δ1DIDit + δ2Mit + ρXit + μi + γpt + εit （5）
其中 Mit 代表中介变量，模型（3）反映了低碳试点城市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模型（4）反
映了低碳试点城市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5）反映了低碳试点城市、中介变量与生产性

服务业三者间的关系。如果中介效应存在，那么待估系数 α1 、β1 和 δ2 均应显著，并且如果

β1δ2 与模型（3）中 α1 的符号一致，则表明中介效应为两系数的乘积 β1δ2 ；若 β1δ2 与 α1 的符号

相反，说明可能的间接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低碳试点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影响，

遮掩效应也为两系数的乘积 β1δ2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完全，在系数 α1 和 β1 以

及 δ2 均显著的情况下，若 δ1 系数值下降或显著性降低，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δ1 系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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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本文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如下表6所示，Panel A和Panel B分别展示了以生产性服务业

就业人数占比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值为指标的结果。由列（1）可知，DID 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低碳政策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列（2）和列（4）分

别是以绿色发明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代表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DID 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低碳政策有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列（3）和列（5）中 DID 系数均低于

列（1）系数，且均显著，说明低碳政策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可验证假说2成立。

表6 影响机制检验

Panel A：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

DID

invent

utility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Panel B：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绝对值

DID

invent

utility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lnser1

0.006*
（0.004）

是

是

是

3093
0.459

（1）
lnser2

0.082***
（0.021）

是

是

是

3094
0.764

（2）
invent

0.105**
（0.042）

是

是

是

3093
0.819

（2）
invent

0.104**
（0.042）

是

是

是

3094
0.82

（3）
lnser1

0.005*
（0.002）
0.014***
（0.002）

是

是

是

3093
0.472

（3）
lnser2

0.071***
（0.02）
0.110***
（0.009）

是

是

是

3094
0.776

（4）
utility

0.137***
（0.037）

是

是

是

3093
0.844

（4）
utility

0.137***
（0.037）

是

是

是

3094
0.845

（5）
lnser1

0.004*
（0.004）

0.015***
（0.002）

是

是

是

3093
0.471

（5）
lnser2

0.069***
（0.021）

0.098***
（0.01）

是

是

是

3094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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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质性分析

1. 城市规模异质性①

由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在人口数量、基建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

会影响政策的实行效果。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经济集聚效应，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相对较高

（石大千等，2018），更有利于发展科技含量高、技术水平高的绿色低碳产业；而规模较小的城

市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更多以高耗能高污染型产业为主；规模过大的城市可能会引发所谓的

“大城市病”，容易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加剧环境污染，也不利于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基于此，

本文考虑低碳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是否因城市规模而存在异质性，首先检验试点城市

和非试点城市的城市规模是否存在均值差异，城市规模差异通过了 t值检验②。接下来对不同

城市规模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低碳政策仅对Ⅰ型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

在显著影响，对Ⅱ型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Ⅰ型大城市更适合该

政策的实施，而规模过大或者过小的城市都不利于政策效果的发挥。

表7 城市规模异质性

DID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固定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Ⅱ型大城市

0.016
（0.01）

是

是

是

926
0.732

Ⅰ型大城市

0.018*
（0.01）

是

是

是

902
0.863

特大城市

0.013
（0.01）

是

是

是

1022
0.656

超大城市

0.018
（0.03）

是

是

是

124
0.945

2. 城市特征异质性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水平高、知识资本密集和科学技术含量高等特点，不同城市

在人力资本水平及金融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则从这方面城市特征出发，对其异质性经 t值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水平、金

融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见附表），因此可以进行异质性检验。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用普通

高校大学生在校人数与地区年末总人数之比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GDP
比重衡量。将以上指标三等分：一等分定义为低水平，二、三等分定义为高水平。

①具体城市规模的划分，依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的最新标准

划定，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

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

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另外由于样本所限，中小规模城市过少，本文不报告中等及以下

规模城市的结果。

②异质性 t值检验结果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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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1）（2）列回归结果显示，高人力资本城市显著，而低人力

资本城市不显著，这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更能有效促进高人力资本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一方面，人力资本越高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能够为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内

生动能。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高的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较高，整体环保意识强烈，易于形成绿

色消费模式，间接促进产业向低碳化转型，从而更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结果符

合理论预期。（3）（4）列结果显示，低碳政策对高金融发展水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显著，而对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不显著。此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金融系统发展程度越高

的城市，地方政府可以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不会因治理环境而产生资金短

缺的困境，从而激励当地企业开展更多技术创新活动，促进产业向绿色低碳化发展。此结果

也符合理论预期。

表8 城市特征和类型异质性

DID

城市固定

省份-时间

控制变量

样本量

R2

（1）
低人力资本

0.013
（0.01）

是

是

是

984
0.477

（2）
高人力资本

0.018**
（0.01）

是

是

是

2075
0.750

（3）
低金融发展

-0.002
（0.02）

是

是

是

979
0.677

（4）
高金融发展

0.019**
（0.01）

是

是

是

2051
0.747

（5）
资源型

0.003
（0.01）

是

是

是

1168
0.697

（6）
非资源型

0.016*
（0.01）

是

是

是

1924
0.739

3. 城市类型异质性

一个地区或城市自然资源禀赋的多少决定了该地经济结构的差异，不同的经济结构会影

响低碳政策的实行效果。因此本文依据国务院 2013年正式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3—2020年）》，界定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探讨低碳试点政策在资源型

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的不同政策效应。表 8第（5）（6）列为非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在

低碳城市试点影响下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能够显著提升非资源型城市中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解释有：第一，资源型城市国有

企业占比较多，国有企业因其自身的政治势力可以降低规制带来的压力，在面临环境规制约

束时，产品向清洁方向转换的积极性更弱，因此低碳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不强（韩

超、桑瑞聪，2018）。第二，相较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低碳政策的实

施能放大现代服务业的绿色发展优势，尤其会大力发展具有低污染低耗能且高技术高产出的

生产性服务业，并且利于吸引更多民营经济参与，降低国有企业占比（陈平、罗艳，2021），从而

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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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

碳城市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低碳试点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过PSM-DID检验、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考虑城市基准因素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其次，机制

检验结果表明，低碳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异质性结果表明，低碳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城市规模、城市特征以及城市类别的影响。其

中，低碳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在Ⅰ型大城市、高人力资本水平、高金融水平以及非

资源型城市中的促进作用明显。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既符合发展低

碳化产业的要求，也符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因此国家应加强低碳政策实施程

度、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充分发挥低碳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

第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向低碳化转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因此，国家应加大对清洁型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多给予该类

企业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向绿色低碳型生产，将更多财政资

金用于发展低污染高产出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根据城市规模、城市特征以及城市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一方面，对不同规

模的城市灵活调节政策力度，不仅在Ⅰ型大城市大力实施低碳政策，在Ⅱ型大城市及以下小

城市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加大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资，在特大

及超大城市应制定合理的低碳政策监督机制，鼓励公众绿色消费，促使城市绿色发展，最终形

成一条绿色低碳的良性产业循环路径。另一方面，对于资源型城市，应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从根源上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路径依赖，实现向低碳清洁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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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1 异质性 t检验

变量

scale

human

finance

resources

对照组

3383
3374
3377
3384

均值

5.845
0.014
1.388
0.417

实验组

906
905
902
906

均值

5.911
0.022
1.881
0.301

均值差

-0.066
-0.008
-0.493
0.114

t值

-2.423**
-9.747***
-11.199***
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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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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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low-carbon pilot policy is to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ow-carbon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ser-

vice industry is a bellwether for measur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quality of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is paper uses the progressive dual-difference metho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low-carbon pilo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ilot polic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pilot cities to a certain ex-

tent,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more, the pilot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es by upgrading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pilot policy can ef-

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of type I large cities, high human capital and high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non-resource cit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is paper broaden the think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low-carbon policies and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improve low-carbon

policies.

Keywords: Low-Carbon City Pilot; Productive Servic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D

JEL Classification: Q51, Q58

（责任编辑：朱静静）

李代花：低碳城市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60


